
最新朱自清亲情的散文(大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一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读到萧伯纳这一句格言：“人生不是一
支短短的蜡烛，而是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
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起先并不理解，直
到后来才明白萧伯纳从最深处到出亲情的真谛。

天下的第一种感情不仅指父母对儿女的呵护，更重要的是教
育，使智慧之炬是传递。记得父母教导我时，常说：“我们
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还多，我们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
长。”而我却总是那般少年轻狂，不以为然。我们忽略了当
岁月无声溜走时在他们的面庞和头发留下了痕迹，自然也会
有许多无价的智慧留在他们心田，他们总愿意对我们倾之所
有，而我们总固执认为已不合时宜，十分顽皮。

家长总是侃侃而谈，谈他们学生时代的学习方法，谈他们工
作经验，谈他们对我们前程的期望与信心，谈他们对我们的
理解……他们将无价之宝授予我们，将燃烧得无比灿烂的火
炬传给我们。我们怀着感激的心去接受，听他们的一席话，
远胜于读十年书，受益非浅。我们怀着细腻的心去感受这一
切，感受亲情的无私，在我们心中他们形象是如此的伟大。

亲情是伟大无私的，因此我们要感恩亲情。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二

一天早晨，母亲在厨房做饭，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被窝里睡懒
觉，这时，就听妈妈在厨房里可着嗓门喊：“哎呀，爹来了!
咋这么早就到了?也不事先捎个信来?”

妈妈的声音带着惊喜。不一会儿，门开了，厨房的热气象云
团一样立马跟着窜了进来，在云雾缭绕中，走进来一个白胡
子、白眉毛的老人，只见他眼眉、胡子、棉帽子、棉衣服上
挂的都是雪和霜，极像神话故事里的圣诞老人。他佝偻着身
子，用粗糙的手频频弹拭着脸上和身上的雪和霜，还一边抖，
一边看着我们小哥几个笑。这一笑，我看到他张开的笑口中
没有几颗牙，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核桃纹，下嘴唇牙
床上的牙齿都掉没了，所以往里瘪瘪着。因下嘴唇往里瘪瘪
着，显得下巴和下巴上那撮白花花的山羊胡子也跟着往前翘
翘着。这时妈妈说：“你们光知道看，这是你们的姥爷!快叫
姥爷。”看到这位陌生而又慈祥的白胡子老人，我们谁也没
叫，只是在被窝里露出三个小脑袋瓜瞅着姥爷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姥爷。姥爷背了一个大背筐，里面有鸡蛋、
腌咸的淡蓝色的鸭蛋、大鹅蛋以及晒干的山菜、蘑菇什么的。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姥姥和姥爷自己舍不得吃，攒啊攒，攒
了一春带八夏才攒起来的。而姥爷来一趟也不容易，他家在
集安，要从集安头道坐大客车，到通化之后再换坐火车到孙
家堡子，然后还得步行十多里路才到我们家。

不一会儿的功夫，母亲就给姥爷擀了一大碗面条端上来，面
条热气腾腾。姥爷平时最爱吃面条，在那个年代，城镇供应
粮里每人每月也不过二斤白面，在农村，农民一年到头根本
吃不到白面，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乔麦面饺子或面条就不
错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姥是后到姥爷家的，姥爷不是我们的
亲姥爷，但他老人家待我们的父母却如亲生儿女，待我们哥



几个比亲外孙还亲。因为后来我曾在姥爷姥姥身边生活了五
年多，我的感受是最深的，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让
我终生难忘。

就为这一碗面条，姥爷回去后想起来就叨咕。后来他老人家
得了重病，临终前，他对姥姥说：“我就想最后看一眼刘玉珠
(妈妈的名字)”。姥姥知道妈妈也正得病住院，就糊弄他说：
“电报已经拍了，过两天她就来了。”没想到，在这个信念
的支撑下，姥爷咽了几次气，等抬到地下临时搭建的木板上
时，他又呼嗒呼嗒地苏醒了过来，就这样反复折腾了三、四
次，他一睁开眼睛，就不停地搜寻，姥姥终于不忍心了，流
着眼泪把真相告诉了姥爷，姥爷这才遗憾地闭上了双眼。

姥爷是继姥姥之后闯入我儿时记忆的人，第一次来我家，第
一次见面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姥爷虽然不是我们的亲姥
爷，可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我的亲姥爷。我没见过我的亲姥
爷，我想这是我和亲姥爷之间的宿命，这种宿命决定了我们
不能谋面，而后来的姥爷却在我的心中定格了，形成了姥爷
永久的形象。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三

每隔一段时间就失眠一次，而每一次正是用时间整理心情的
时候，所以没有因失眠烦躁，也不感忧虑，只是在整理心情
的过后，总还有许多朦胧不清的感触，总不能把心底之中的
事情理顺，带着困惑，带着不能判定对错的心情去迎接新的
一天。

一直把人生当作成一个剧集，自己只是剧集里的一个演员，
不担主角，不追明利，不为人注意过平静平凡的生活的人，
所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年少的心很纯净。当经历过
分离的痛苦得到的喜悦一次次地交替重演时，各种各样心情
毫无先兆到来，而每种心情在不同时间演绎不相同的故事，
有时连自己都不知道，人为什要面对而不选择逃避。很想达



到一种境地，“心如止水”，因而强迫自己进入寂寞的状态，
然后把寂寞转化成平静。

然而当每天怀念过去，面对现在，筹划将来时，想只不过是
没有空间限制任由发挥的幻像，现实永远是现实，人只有溶
入角色里演各自的戏。

因为对过去太多的思念，一个多情的人便希望寻找真正的理
解，一个心灵一致的人，于是感情就如潮水般不断付出，不
断收回。在情感的波浪中飘零，在浪尖上凌波踏步，在浪与
浪之间奋力挣扎，在浪底下品尝灰色的绝望。日子充满喜怒
哀乐而不再单调，生活的色彩在幻变的心情间染成各种各样
的颜色。别人说我是一个浪子，我知道自己不是，浪子不带
感情，不为谁停止流浪的脚步。我只是寻找相知的人，每个
女孩停留我身边的日子，相信她都很幸福，而每一个离去的
女孩对我而言都是伤痛的离别。岁月无情人有情，记念她们
如我记念亲人一样，每每想起那心情笨拙的语言却无发表达
想念之情，常常在为她们心软的同时为自己难过。

看到亲人从身边不断离去，仿然间看透生离死别，以前对死
亡这词有恐惧感，从不敢想象当自己苍老的时候怎么面对。
自父亲生病开始，才明白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父亲一生不
爱说话，诚实。勤劳。节俭，坚强，在他身上找不到值得指
责的地方，一直不能理解他可以面对如此的多，能够如此坚
强。当父亲知道生命无多时，陪伴在身边的我看到父亲对世
上留恋的眼神及无助的双眼的时候，此时他在我面前的脆弱，
在我心中的痛深深了解其实以前父亲把所有伤痛留给自己，
只为让我们快快乐乐地成长，而面对他无助眼神，我能做些
什么，我又能告诉他什么，今天父亲已离去，我只能告诉他，
当年他的儿子已经尽力，当年你认为不听话的儿子经已长大，
父亲，我真的想念你，在夜深人静人静时，你知道吗？多少
次，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时常染湿枕边，如有来生，让我
们在来生相叙，让我们一齐去承担人生风风雨雨。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四

这年，我的爷爷九十三岁，人们都唤他“老寿星”。虽年过
九旬，人依然硬朗，背有点小驼，走路却从不用拐棍，脸庞
红扑扑，时常眯着一双笑微微的眼睛。不管走着，或是坐着，
口里总会咀嚼着一些食物，或是因为饿，或是因为馋，干瘪
的嘴巴连同周边毛糙糙的胡须，一皱一皱地品咂着，像一头
上了年岁的老黄牛，一副岁月不惊的样子。

爷爷曾是个有福的男人，因为他有过一个贤惠的女人。奶奶
活着的时候，他是奶奶生活的轴心，家中好吃好喝都紧尽着
他，哪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爷爷的体态也总比别人丰腴一
些。爷爷看上去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平时不多言多语，但在
宠他的妻子跟前，却显得格外任性。年轻时，板脸、骂人、
摔打东西，为所欲为。但，奶奶从不在意，一日三餐地伺候
着，头上戴的，脚上穿的，爷爷从来没缺过。小时候到爷爷
屋里去，经常见到爷爷坐在饭桌上，慢条斯理地吃着白米饭，
而奶奶呢，就蹲在门槛上，一手端着一碗白开水，一手拿着
一块玉米面馒头，嚼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看到爷爷碗空
了，立刻去接过饭碗，给爷爷盛饭。那时光，大米饭在山里
人家都是稀罕物，奶奶用一大袋玉米才能换回来几斤大米。
爷爷喜欢吃大米饭，奶奶就一口都舍不得给自己吃。

七十八岁那年，奶奶过世了，爷爷的好日子便到头了。被奶
奶宠坏了的爷爷，一辈子没有学会自己做饭，接下来的生活
便由五个儿女轮流赡养。虽是亲生儿女，大抵也难消寄人篱
下之感，爷爷原先的坏脾气，再也不见发作过。不管在谁家
吃饭，爷爷从不挑食，不挑理，顺和得很。五个子女，开始
一家一个月地轮流管饭，到后来看爷爷身体依然健康，赡养
的时间还会很长，便又改成一家两个月，后来又为三个月。
时间久了，免不了便有大月小月，谁多谁少之争。奔走于五
个儿女之间的爷爷，不像是被赡养，倒像是被儿女们来回倒
腾的一件陈年又无用的老家具，搬放在哪里都有不妥。赡养
的周期也被儿女们磨磨叽叽地变来变去。在儿女们家里轮流



吃饭的日子里，爷爷养成了看日历的习惯，逢到有31日
的“大月”，爷爷便会在吃了午饭之后，不等下一月赡养的
儿女来接，就自己收拾了衣物包裹，走上十多里路，到下一
轮的儿女家里去。这一天被爷爷划作了两个半天，这样，哪
个儿女都不会有意见。

经常看到爷爷背着包裹踽踽独行的背影，我就莫名地心酸。
虽然我是嫁出去的孙女，不在轮流赡养爷爷的责任名单里，
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耄耋之年的爷爷一份温暖，于是，我
决定要接爷爷来我家住些时日。

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给爷爷
专门收拾出一间干净又整洁的卧房来，在他的床头还特意装
了一盏起夜的台灯，又摆上几盆像样的花草。我想，爷爷需
要的不仅仅是吃饱饭，他和我们一样，同样也需要一份惬意
又舒适的生活环境。

“姑姑，让爷爷去我家住几天吧？”做好迎接爷爷的所有准
备，我便驾车来到姑姑家中。姑姑是爷爷唯一的女儿，但家
里条件不好，姑父常年患疾，家里房子又遇上拆迁，只能临
时租住在邻居家的一间老屋子里，空间极其狭小，爷爷住在
那里，显得多余又拥挤。

“不去，去你家干啥？就让他在这儿呀！”姑姑看着墙角晒
太阳的爷爷，有点无奈地说。爷爷耳背，听不清我们说啥，
谁说话他就看谁的脸。

“爷爷，走，去我家住几天哩！”我弯下腰大声对爷爷说。
爷爷怔了一下，笑了，咧着只剩一颗牙齿的嘴巴，说：“叫
我去你家住哩？”说着就看姑姑的脸，姑姑笑了，我也笑了，
这样我就把爷爷带回了我家。

爷爷来了，家里仿佛突然间充实了很多。我家的新房子新院
子，还有爷爷的新房间，都让他有一种新鲜感，不停地在我



的屋里院中走来走去，东瞧瞧，西看看，就像一个好奇的孩
童。爷爷大概也没有想到，那个他曾经并没有多么关注的小
孙女，今天还会对他尽一份孝心吧？嘿嘿！为了证明我可以
让爷爷在这里过得很舒心，我把他的早中晚餐，还有日用起
居，都一一作了规划安排，大致如此：

早餐，红枣小米粥，一到两个小菜，外加一个煎蛋；午饭，
常是爷爷喜欢的大米，菜要两肉一素须有一汤。爷爷爱吃甜
食，舀饭之前，我就把冰箱里备好的煮饼拿出来切片，用蒸
锅蒸软后，再用筷子一片压着一片码放在他碗中。爷爷每端
起碗，便要乐得看半天；晚饭，大多是汤面，或者疙瘩汤，
但一定要有煎饼或者油泡、饼子之类配餐。爷爷胃口好，从
来不对饭菜挑咸拣淡，每顿吃得都很香。我喜欢看爷爷吃饭，
也喜欢变着花样地给爷爷做饭，被人需要，真是一件无比快
乐的事情。爷爷吃完了饭，搁下碗，坐上一会儿，见我开始
洗碗，自己便慢悠悠的地起身往外散步去。

爷爷喜欢每天走路，认识爷爷的人都知道爷爷这个特点，许
多不认识爷爷的人，也会因为这个成日在马路上惬意行走的
老人，而频频回头。不管什么季节，在谁家寄住，方圆数十
里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爷爷熟悉的身影。时常，他一个人
默默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远方；也时常一个人，一晌一晌地
坐在路边石阶上，呆呆地看着来往行人，若能碰巧遇到个故
人或者晚辈，再能亲热地跟他聊上几句，那便是他一天中最
有意义的事情。那会儿，经常有人夸爷爷身体好，我便自豪
地说，走路就是他长寿的秘方。我常想，如果脚印可以在路
上留存，大概多半个县城都是爷爷的印记罢。爷爷没戴过手
表，没用过手机，但他总能准确地掌握回家吃饭的时间，时
常，饭舀进碗里还不见人，刚要出去寻找，他就笑眯眯地进
了门。手里提着那个我给他外出专用的茶杯，像个孩子一样
举着，告诉我说：“看，水喝完啦！糖分了路上的一个老汉，
也吃完啦！”因为耳朵背，我和他说话总要好几遍地吆喝，
尽管他用手圈着耳朵想要努力听明白，但最终还是一脸懵懂，
我就不说了，对他笑，他自己也笑。



爷爷住在院里的另外一间屋子，因为房子大房间多，那个地
方不曾有人住过。爷爷来了，那个屋里的灯亮了，柔柔的灯
光透过咖色的纱窗，成全了夜里小院完整的风景。也许是我
过于喜爱那夜空下的安宁，也许是我太惦念屋里那个看我长
大的老人，每晚睡前，我总是忍不住要到爷爷窗下待一会儿。
爷爷大概没睡，我听到屋里略有翻书的声音。爷爷喜欢看书，
尤其喜欢看有我的文章的书。夜深了，我久久依恋着，不愿
睡去，守着那扇亮着的窗，任由一阵阵温馨在心头翻涌，我
对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好的幸福罢。

“爷爷，他们不接你，你就在这住着，我养你！”我拉着爷
爷的手对他嚷。爷爷笑一下，就沉默了，再不说话，我便想
哭。

差不多快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饭后，爷爷出去走路，
至黑都没回来。那么大年纪了，好害怕路上出点意外。一颗
心跳到嗓子眼，我一边给姑姑他们打电话，一边往爷爷常去
的地方跑。最后，婶婶打来电话说，爷爷刚进她家门。爷爷
就这样走了，没有人来接他，他自己走了，到他认为该轮到
的儿子家去了。

我心里突然间空落落地，像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无所适从。

爷爷走后，我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餐饭变得快捷简单，
甚至生活也开始懒散，但也轻松了许多。

有一天，我正要出门办事，爷爷突然来了，见了我，笑得跟
花儿一样，一直对我笑着。我从没见过爷爷那么开心。我问
他怎么突然来了呀，他说来拿几件换洗衣服。爷爷上次走的
时候，并不曾带走任何行李。我赶紧让他进屋坐下，顺手就
燃了煤气，添了水，煨下五个荷包蛋。不知为什么，我像有
强迫症一样，总怕爷爷吃不饱，吃不好，每次见面，不管在
哪儿，总是会想办法塞给他一些吃食。爷爷还是坐在他常坐
的那把椅子上，笑眯眯的看着我为他忙活。当我把又白又圆



的荷包蛋端到爷爷跟前时，他的嘴巴翕动了两下，又看着我
帮他把糖加好，搅了搅，便一口一口地吃喝起来。爷爷吃得
那么香，那么忘乎所以，我看着他，一种久违的幸福感，在
心里荡漾。

爷爷走了，我们的世界安静了，晚辈的生活也安然了。少了
一种责任和义务，也埋葬了那种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爷爷
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愧疚，我时常想，爷爷那次回
来，如果我能把他好好留住，好好侍奉，不知道他会不会这
么快离开……爷爷走了，他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了我的心中，
把最依恋的眼神留在了我的院里。他那最后一笑啊，是想留
下来示好，还是对晚辈的某种感激……也许，他只是一种疼
爱，一种对晚辈无尽地疼爱。可，不管是什么，无论再愧疚，
爷爷是永远地去了，那至亲至爱的亲情，永远逝去了。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五

小时候，常常听爸爸谈起大姑家的表哥，谈起他们小时候的
艰苦岁月。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那种困苦的环境现在
只能在书本里能看到。爸爸说，表哥只比他小几岁，不知是
在那一年大姑去世了，无依无靠的表哥只好生活在姥姥家里，
也许是年龄相差无几的原因吧，爸爸和表哥从表面上已看不
出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他们依然成了好朋友，一起吃住，
一块赤着脚在原野中尽情地玩耍。

表哥天资聪颖，那时候上学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还是一种奢
望。为了让表哥能去上学，全家人可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把表哥送去了集贤镇（旧社会叫集贤县）一所私塾。就这样
表哥一年年地在姥姥和舅舅的呵护中渐渐长大。那时候好像
还没有什么高考制度，但读书人依然被穷人看做弥足地珍贵。
由于表哥书读的多，在以后的生活里，他并没有留在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表哥有了工作，也不知是哪一年，被分配到
了双鸭山市宝山广播站，直到退休。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爸爸还是经常谈起表
哥，常念叨，广云忘本哩，这些年也不回舅舅家看一看.....
我也常常望着爸爸的脸庞，好像在寻找表哥当年的模样，但
从爸爸渐已苍老的面容中已联想不出表哥的摸样，直到2000
年爸爸去世，就再也没有表哥的消息了。

2011年12月4日，哥哥意外地在井下遭遇重伤，为了更好地给
予治疗，家里人决定还是去哈市治疗为妥，可想到在遥远的
大都市举目无亲，假如没有床位该怎么呢！在这关键时刻，
远在山东的老姑来电话说，广云现在在哈尔滨住，去找他吧，
他会帮你的。为了慎重起见，家里人决定先让我拿ct片子去
看看再说。

汽车疾驶在哈同高速公路上。至改革开放以来，公路两旁已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日新月异，那笔直的公路，那林
立的的楼房，还有呼啸而过的高山和大树，此时我已无暇欣
赏两旁的美丽景色，满脑子只是想着，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表
哥，那岁月飘去的亲情现在还能寻到吗？听说表哥家里的孩
子工作和地位都比较显赫，家里的条件自不必说，光小汽车
就有五台，在这以金钱为主体的社会里，表哥一家还能‘认
识’我吗！我一路思考遐想着，直到终点安发桥还没有打消
这一顾虑。下了车，站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我早已辨不清
了东南西北，由于事先有老姑的电话约定，我远远地眺望安
发桥的尽头，一位老人蓦然地映入我的眼帘，穿着深蓝色的
半截外衣，带着一顶时髦的前进帽，由于天气寒冷，从他的
呼吸中已然飘出了淡淡的白云，清瘦的脸庞在云雾中时隐时
现，可从老姑的表述中我还是认出了他就是表哥。我匆忙地
迎了过去，一时间把早已想好的问候卡在喉咙里。看到我尴
尬的表情，表哥好似早已认识了我，定定地看着，拉着我的
手说，像我五舅的摸样（爸爸排行老五).就这一句话，在我
回来的许多日子里，我常常地想着，它如一抹浓墨重彩的山
水画，描述着表哥一家并没有忘记远在农村的亲人，那血溶
于水的亲情，其实一直在表哥的生活中演绎着。表哥指着不
远处停靠的小轿车说，玉伟（表哥二儿子）在哈市华能集团



工作，现在正和荷兰的客商谈判，但他还是抽出一点时间来
接你们.............听到表哥的话，我一时竟不好意思起来，
在以商业为中心的理念中，耽误人家的时间在我的心理平添
了一股淡淡的歉意。对于我的歉意，表哥仍坚持以长辈的口
吻说，孩子们的事咱就别去管他。其实我的年龄和小侄都
是1966年生人，在同龄人的对视中，我怎么也表现不出一个
长辈的气派来，可小侄一口一个小叔地叫着，拉着我们去哈
市最好的医院二院把正在手术中的教授叫出来，等看完片子
把我们又拉回表哥家中，此时已是万家灯火夜色阑珊的时候
了，已是72高龄的表哥仍顾不上休息，到楼下点菜去了。

在表哥家宽敞漂亮的客厅里，我的眼睛四处逡巡着，那些漂
亮的家具，那些时髦的家用电器，我却怎么也找不出表哥童
年的影子来。一件件小古董，一摞摞书籍，我猜想已是古稀
之年的表哥并不孤独，他有孝顺的孩子，有生活中的乐趣和
爱好，在以小康为标准的家庭中，表哥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
的。表哥的知识非常丰富，他和我谈起社会与家庭，个人与
群体，也谈政治军事，谈祖国的发展现状，对于我的审视观
点表哥还是大多赞同的。表哥说，一个人要多学知识，没有
知识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他还说，你知道几十年来我为什么
没有去舅舅家呢！那是困苦而所迫呀。姑父多年瘫痪在床，
自己家里孩子又多，这么一副重担，几十年来一直是表哥在
扛着。表哥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两儿两女都是大学生，也都
有了很好的工作，其实孩子们的锦绣前程不正是表哥用辛勤
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吗！此刻我的心中猛然生出对表哥的无比
敬意。我想象着在那困苦的岁月中，表哥骑着一辆破旧的自
行车上班下班，如一头任劳任怨的孺子牛，辛勤地耕耘着那
一份希望的田地，没有任何怨言，其实在他的心底里一直是
在用热血播种着未来，那就是用知识把孩子武装成人，完成
一个做父亲的应尽责任。

那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表哥常常把话题转到爸爸的身上，
说他小时候五舅对他特别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姥姥家的
成长历程。他指了指厚厚一摞《朱镕基秒语录》和《走进钱



学森》说，你喜欢读书，这些就送给你吧，从中你会领悟到
一个做人的准则。我非常珍惜表哥这一珍贵的馈赠，他比任
何一种以金钱为礼物的馈赠都要宝贵，那就是对亲人的真诚。

汽车疾驶在回来的路上，我手捧着一摞摞书籍，想着和表哥
临别时的约定，表哥说他要整理复印一些相片给我寄来，让
远在农村的弟弟妹妹看看。想到他的叮咛嘱托，我的眼中渐
渐涌出晶莹的泪花，那将寄来的照片，不正是表哥一双热情
的双手，把漂流已久的亲情一串串地而串起来嘛！

朱自清亲情的散文篇六

二毛的娘死了。二毛的娘是带着对大毛的遗憾走的，老太太
临死前还在喊着大毛的名字。二毛跪在娘的身边拉着娘的手，
哭着告诉娘，没能把大毛喊来。

院子里，当家子、亲戚好友、乡里乡亲们说叨着不懂事理的
大毛，娘再不对，都是娘。

1、翠花嫂嫁到俺们村40多年了。

那年，大毛10岁，二毛8岁，翠花嫂的丈夫死了。有人劝翠花
嫂改嫁，可她为了俩孩子，一直没有再找人家。

那个年代，家家都混得都很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更何况，
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没有男人的家，就像缺少了顶梁
柱。就是这样，翠花嫂还是咬咬牙，一天一天的熬了过来。

大毛和二毛上学的时候，是村里有名的好孩子。和他俩一块
上学的还有大丑和丫丫。

家里穷，供养不起两个孩子都上学。

没办法，翠花嫂让大毛小学毕业后，就回家跟着自个做家务



活。二毛也是个争气的孩子，在校的时候，知道娘和哥哥不
容易，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看着懂事好学的二毛，翠花嫂和大毛商量：“娘知道对不起
你。咱一起供二毛把学读下来吧。”大毛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还是顺从娘点了头。

二毛真是个好孩子，那年他和丫丫一块儿考入了隆尧师范。

后来，大毛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时，刚刚分了地，家里的日子才刚刚有好转。翠花嫂把仅
有的三间北屋翻盖了，给大毛当了新房。自己搬进了西屋。
二毛回来的时候就和自己一起住在西屋。

二毛和丫丫分到在本村小学教书。

大毛结婚后，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大毛对翠花嫂说：“娘，你看。种地没有牲口不能
干活。我买了一头毛驴，我得在西屋里喂驴，你去学校和二
毛住吧。”在一旁的儿媳妇，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婆婆。

二毛找大毛说：“哥，我刚毕业。先让娘在家住，等我有了
家，我来养咱娘行不”。大毛没有丝毫退让。对二毛
说：“当初，家里条件是不好，可娘偏心。让你上了师范，
可就让我回家种地。你看大丑，丫丫。上学时不如我，现在
在镇上也成了干部，丫丫也和你一样成了老师。要当初，娘
让我上学，没准我早当上县委书记了。没准丫丫早成了俺媳
妇了。”

翠花嫂在一边不住的流泪：“是啊，当初都怨那死鬼死的早，
狠心的丢下我们不管了，要不怎么能让大毛种地呢。”



屋外下起了雨，二毛用自行车，驮着娘的铺盖卷来到了学校。

大毛发誓从此以后与娘不相往来。

2、二毛在村东盖起了房子，娶了媳妇。媳妇是丫丫。原来，
丫丫一直喜欢着二毛。大毛从心里恨二毛，啥好事都让二毛
赶上了。更恨丫丫嫁给了二毛。二毛、丫丫不和大毛计较，
兄弟毕竟是兄弟，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哩。翠花嫂和二毛一起
住。丫丫知道婆婆不容易，对翠花嫂就像亲娘。翠花嫂时常
带着点东西到大毛的家看看。大毛不让翠花嫂进门，翠花嫂
可总觉得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二毛因工作能力好，教学突出，被教委任命为校长，大毛到
学校找到二毛。让二毛找镇里让他在村里当个村长。二毛觉
得毕竟是自己亲哥，就应允了。大毛成了村长。

成了村长的大毛，成了官。可是，邻家大丑在镇上已当了副
乡长，时常开着奥迪三圈回家。呵，别提多神气。大毛打心
里更是嫉恨娘和二毛，要是娘当初让我上学，我早当上县委
书记了。

大毛见到娘和二毛就来气，有人想劝说劝说大毛，大毛谁的
话也听不进去。大毛的媳妇对婆婆也是不正眼待。后来，谁
和他提他娘，他就和谁急。

就是这样，过年过节，二毛还是和娘商量着总是给大毛送去
点肉啥的。大毛来者不拒。

大毛有儿子了。翠花嫂高兴地买了东西去看孙子，东西大毛
两口子留下了，娘却被撵了出来。

老少爷们说大毛：“你大小也是个官。过年过节，你不给你
娘了，反过来让你娘和兄弟给你肉。你丢人不”。



大毛振振有词的说：“那是他们娘俩欠俺的”。

3、又过了几年，二毛成了教育局局长了。大毛更是觉得不公
平了。

大毛的儿子上学不好好读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二
毛给他找个工作不好好干，二十五六了还娶不上媳妇。给大
毛的儿子一提亲，对方一打听，自己的娘都不管，这家能好
了。再加上孩子不争气。村里人们说，那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大毛看着二毛的日子越过越好，心里越来气：“如果当初不
是你，我怎能这样。我的`儿子怎能说不上媳妇。”

二毛面对不懂礼节的大毛，生不得气着不得急，怎么也是一
奶同胞兄弟。

翠花嫂年近七十了。

好在二毛两口子孝顺，也算是享了福了。一天，翠花嫂总觉
得胃里不舒服。二毛赶紧带娘去医院，一查胃癌晚期。

翠花嫂要二毛去叫大毛来。

二毛告诉大毛，娘得了胃癌，要见他。大毛考虑了一会儿，
就和二毛来到了二毛家。走到家门口，丫丫走了出来，一看
大毛来了，赶紧往家里请。大毛一看二毛的房子比自己的房
子宽敞明亮，心里就又来气了。扭头就走了。

大毛对二毛和丫丫说：“你们若要我去认娘。也行，你得答
应给我儿子盖房娶媳妇。”

不管二毛和丫丫咋喊，就是不回头。

二毛两口子气的直跺脚。



4、翠花嫂死了。

乡里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要求老支书把大毛从村委班子
里撤下来。大毛吓坏了，找到了老支书。老支书对大毛
说：“你娘不是二毛自己的吧。要不是二毛给你找，你凭啥
当村长。你娘死了，你还发混呀。

你还要二毛操办你儿子的婚事。你丢人不，你给乡里乡亲起
个啥带头。从明天你就别在村里干了。”

大毛一听，不让他在村里干了。就急了，他对老支书
说：“叔，你说咋办我就咋办。我这次听您的。可不能让我
不当村长，要不我儿子更娶不上媳妇了。”

老支书先让他操办完他娘的丧事再说。

村里老少爷们的话让大毛抬不起头。他厚着脸皮走进了二毛
家。翠花嫂的二弟看到大毛来了，抄起棒子要打大毛。二毛
跪在舅舅面前拉着不让打。

大毛要当孝子，可是舅舅不干。对二毛两口子说：“咱说好
了，大毛不能哭你娘。当初，我说他多少次他不听，还和你
娘断了道。今天这事，说啥也不能听你两口子的。他和你娘
不相往来，这会儿他要当孝子办不到。”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舅舅说大毛：“你哭你娘也行。你
拿出3万块钱来。”大毛哭丧着脸说：“舅舅，俺家里总共
才8000块钱。俺没钱。”

“那你滚蛋，”舅舅发了话。

大毛借了一圈，凑了块钱。

舅舅怕大毛不认账，当着老支书的面让大毛打了一欠条。老



支书说：“这钱我先给你垫上，以后你有了钱再给我。”

大毛一应百应。

二毛的儿子觉得大伯也是忒不像话，在一旁对舅姥爷
说：“那大伯站在哪呀。站我后面不合适呀。”

二毛训斥儿子：“听你舅姥爷的，你少插话。”

二毛的儿子看看二毛不哈声了。

最后，还是应了舅舅的话，让二毛当大孝子，大毛站在二毛
后面。

出殡那天，人们在一旁议论着看着大毛的笑话。

5、安葬完翠花嫂。二毛让老支书把大毛叫到了家里，当着舅
舅的面，把一万块钱给了大毛，把欠条撕了。

舅舅说：“二毛，你钱多，给我。”二毛也知道，那是舅舅
生大毛的气。二毛给大毛使眼色，大毛赶紧跪倒了舅舅的面
前。对舅舅说以后和二毛不再闹矛盾了。

因为当爹的没有起好带头，到头来自己儿子也娶不上媳妇。
从那以后，大毛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议论焦点。


